
上海信公轶禾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关于湖北盛天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注函相关事项之 

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深圳证券交易所： 

湖北盛天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天网络”或“公司”）于近日收

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关于对湖北盛天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

关注函》（创业板关注函〔2022〕第 301 号）。上海信公轶禾企业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本独立财务顾问”或“信公轶禾”）为盛天网络聘请的独立财务顾

问，现对《湖北盛天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以

下简称“本持股计划”、“《持股计划》”）出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对关注函

所涉及的问题说明如下： 

问题 1、公告显示，与股权激励计划相比，员工持股计划参与人需先付出本

金并承担流动性风险，股票权益将分三期逐年归属，长于股权激励计划归属时长。

但员工持股计划考核指标显示，公司层面业绩考核年度为 2022及 2023年度，与

股权激励计划的业绩考核指标相同，2024 年第三个归属期仅设置个人层面绩效

考核指标。请你公司： 

（1）说明员工持股计划受让价格的定价依据，在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指标与

同期股权激励计划相同的情况下，员工持股计划受让价格远低于股权激励计划

归属价格的合理性，员工持股计划如何实现其激励效果。 

（2）说明员工持股计划受让价格远低于回购均价及股权激励计划归属价格

是否符合员工持股计划“盈亏自负、风险自担”的基本原则，是否存在损害上市公

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后认为： 

公司自主确定员工持股计划受让价格不存在不合规的情形。在设置较低受让

价格的同时，公司员工持股计划设置了相应的权益归属约束条款，符合权利与约

束对等的原则。与公司同步推出的股权激励计划相比，员工持股计划面向的对象

有所不同，权益归属年限更长，还需考核 2024 年个人层面绩效情况方可归属权



益。同时市场上已有较多案例采用相似的价格设置进行实施，公司设置员工持股

计划受让价格低于股权激励计划归属价格具有合理性，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其

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问题 2、请说明你公司实际控制人赖春临低价参与员工持股计划的原因和必

要性，本期员工持股计划是否存在规避《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中关于激

励对象、授予价格等相关要求的情形，是否存在变相向参与对象输送利益的情形。 

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后认为： 

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纳入实际控制人作为持有人不存在不合规的情形。公司实

际控制人对公司具有重大历史贡献，未来将继续作为公司领导核心带领公司管理

团队为股东创造价值，公司将其纳入员工持股计划具有合理性。同时，市场上已

存在较多员工持股计划案例将实际控制人纳入公司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范围，且

创业板股权激励计划相关规则也未禁止纳入实际控制人作为股权激励计划的激

励对象。另根据前述回复，公司本次自主确定员工持股计划受让价格不存在不合

规情形。因此公司不存在规避《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中关于激励对象、

授予价格等相关要求的情形，也不存在变相向员工持股计划参与对象输送利益的

情形。 

 

问题 3、公告显示，员工持股计划三个归属期对应的公司业绩考核年度分别

为 2022年、2022至 2023年、2023年。请你公司核实相关表述是否准确，明确

公司业绩考核、个人绩效考核与各归属期之间的对应关系。 

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后认为： 

公司员工持股计划设置的公司业绩考核年度、个人绩效考核年度与各归属期

的对应关系描述准确，公司对涉及不同业绩考核情形下的个人绩效考核年度、归

属安排、归属比例的补充说明完整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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